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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委員會  

2016年 4月 11日的會議  
 

打擊與放債業務有關的不良財務中介經營手法的規管安排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有關放債人及相關財務中介公司的規管制

度的背景資料，並綜述立法會議員在 2014-2015年度及 2015-2016
年度會期內，就相關事宜提出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2.  立法會議員及公眾深切關注到部分公司 (其中有些與放
債人或財務中介公司有關連 )近年以不良的經營手法向客戶推銷
或安排貸款服務。上述公司所採取的不良經營手法包括誘使他

人借款、就貸款收取高昂手續費或極高利息等。有些個案亦顯

示銀行客戶個人資料涉嫌外洩的情況，因為該等公司職員在聯

絡受害人時，可準確地說出受害人的個人資料。立法會議員促

請政府當局檢討現時對放債人及有關連公司的規管制度和相關

條例，以打擊上述的不當行為，以及加緊提高公眾對欺詐手法

的認識。  
 
 
適用於放債人的領牌事宜及相關財務中介公司在收取費用、宣

傳手法及使用個人資料方面的規管條文  
 
放債人的領牌事宜  
 
3.  根據《放債人條例》(第 163章 )，放債人牌照的申請由牌
照法庭負責審批。《放債人條例》訂明申請放債人牌照或為牌



照續期的程序及規定、牌照法庭在處理牌照申請或續期時將會

考慮的因素 (例如申請人是否經營放債業務的適當人選 )，以及警
方的權力，包括可查閱放債人的紀錄或文件，和調查懷疑放債

人犯下該條例所訂罪行的個案。  
 
收取費用  
 
4.  目前，《放債人條例》禁止放債人及與其有關連的財務

中介公司收取利息以外的費用。《放債人條例》第 29(10)條明文
規定，放債人、其委託人、代理人、代放債人行事的人，以及

與放債人共謀的人，均不得因促致、洽商或取得任何貸款，向

借款人或擬借款人索取任何報酬。《放債人條例》第 24條又禁
止任何人以過高利率放債，即超過年息 60%的實際利率。該條文
所指的 "利息 "包括因有關貸款，或在其他方面就有關貸款而向放
債人已予支付、將予支付或須予支付的超逾本金的款項，不論

該款項以何名目稱之。  
 
宣傳手法及財務中介公司的刑事行為  
 
5.  《放債人條例》第 30(1)條訂明，任何人 (包括任何放債
人及任何財務中介公司 )不得藉虛假、誤導性或欺騙性陳述、申
述或允諾，或藉不誠實地隱瞞重要事實，而欺詐地誘使或企圖

誘使任何人向放債人借款。此外，在《商品說明條例》(第 362章 )
適用範圍內的財務中介公司作出該條例禁止的營業行為，例如      
"虛假商品說明 "或 "誤導性遺漏 "等，即屬犯罪。  
 
6.  如財務中介公司的行為涉及刑事成份，例如勒索、刑事

恐嚇、非法禁錮、詐騙、三合會活動或盜竊等罪行，則警方可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章 )、《盜竊罪條例》 (第 210章 )及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455章 )等法例對違法行為採取行
動。  
 
保障銀行客戶的個人資料  
 
7.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下稱 "公署 ")，任何人士在
使用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於直接促銷前，如未有採取《個人

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章 )第 35C條 1 下的指明行動或未有根據
                                              
1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35C條規定，資料使用者須 (a)告知有關資料當事人該
資料使用者擬如此使用有關個人資料，及該資料使用者須收到該當事人對預期用

途的同意，否則不得如此使用該資料； (b)向該當事人提供關於該預期用途的資
訊，包括擬使用的個人資料的種類和該資料擬就甚麼類別的促銷標的而使用；及

(c)向該當事人提供一個途徑，讓該當事人可在無需繳費的情況下，透過該途徑，
傳達該當事人對上述預期用途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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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例第 35E條先取得資料當事人的同意，即屬犯罪。《個人資
料 (私隱 )條例》第 64條亦訂明，任何人 (包括銀行或金融機構的
現任或前任職員 )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 (即該人士任職的銀行或
金融機構 )同意而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任何客戶個人資料，而該
項披露的意圖是獲取金錢得益或其他財產得益 (不論是為了令該
人士本人或其他人受惠而獲取 )，或導致該資料當事人蒙受金錢
損失或其他財產損失，即屬犯罪。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8.  財經事務委員會近年沒有就規管財務中介公司經營放

債業務的政策進行討論。應一名議員於 2015年 4月的要求，政府
當局在 2015年 6月提供一份資料文件，內容有關適用於與借貸服
務有關的財務中介公司在收取費用及宣傳手法方面的規管條

文，以及相關部門及機構的執法和公眾教育工作。2 政府當局於
2016年 2月 15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行政長官 2016年施
政報告內的相關政策措施作出簡報時，部分議員問及政府當局

在加強規管放債人及相關財務中介公司的工作。於 2015年 7月     
6日，房屋事務委員會討論與未補價居者有其屋計劃 (下稱 "居
屋 ")單位加按事宜有關的非法貸款活動的課題。此外，議員在
2014-2015年度及2015-2016年度會期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放債人
及相關財務中介公司的經營手法及規管工作提出多項質詢。下

文各段綜述議員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執法和公眾教育工作  
 
9.  議員關注到放債人及相關財務中介公司的不當行為，包

括收取高昂的費用、假冒銀行或金融機構僱員誘使他人借貸、

誤導居屋單位業主將其物業加按、脅迫借款人以追回費用及利

息等。他們要求當局提供詳細資料，說明政府當局採取甚麼執

法行動打擊上述行為，以及有何公眾教育工作加強公眾意識。  
 
10.  關於執法行動，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警方關注與放債

活動有關的違法行為，並在近年多次採取行動打擊該等不當行

為。針對放債人及相關財務中介公司的不當行為，警方由 2014年
至 2015年 9月，採取多次特別行動。由 2012年至 2015年 11月底，
警方根據《放債人條例》作出的檢控共 45宗，當中 24人被定罪。
關於《商品說明條例》禁止的非法營業行為，例如 "虛假商品說
明 "或 "誤導性遺漏 "，由 2013年 7月至 2015年 5月，香港海關共收

                                              
2 立法會 CB(1)955/14-15(02)號文件，有關的超連結載列於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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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78宗涉及財務中介公司的投訴個案，並已將合適個案轉介警
方按《放債人條例》跟進。  
 
11.  關於公眾教育工作方面，政府當局答覆時表示，投資者

教育中心 (下稱 "中心 ")、消費者委員會及警方一直以不同途徑告
知市民借貸時需注意的事項，包括提醒市民有必要仔細了解借

貸或財務合約的費用條款。借貸及債務管理一直是中心的重要

教育範疇。中心已於 2015年 6月開始推出一系列教育活動，提醒
市民申請貸款所涉及的風險。中心亦聯同社福機構，加強在社

區的理債教育。中心會繼續透過大眾傳媒和中心的電子通訊，

加強有關借貸的公眾教育。  
 
檢討現行法規的時間表  
 
12.  議員表示，《放債人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例可能出現的

漏洞，令警方針對中介公司不當行為的執法行動無效。他們詢

問何時會檢討《放債人條例》以堵塞有關漏洞，以及在此之前

有何措施加強保障借貸人。  
 
13.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十分着重打擊涉及放債人及

相關財務中介公司的不當行為，並會以謹慎方式進行該項檢

討。政府當局現正研究警方根據《放債人條例》採取執法行動

的經驗，不會排除檢討《放債人條例》相關條文的可能性。與

此同時，警方會繼續針對放債人及財務中介公司的不當行為採

取執法行動。政府當局亦會加強相關事宜的公眾教育，包括增

加資源，以提升非政府機構向財困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  
 
放債人的牌照制度  
 
14.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計劃改革放債的牌照制度，以提

升行業水準。政府當局表示，現行條例賦予有關當局在審查牌

照申請或續牌時考慮一系列相關因素。舉例而言，牌照法庭會

審查放債人董事及主要股東的資料、其財務狀況及銀行帳戶的

資料，以及其管理放債業務能力的證明資料；放債人是否經營

放債業務的適當人選；以及發牌會否違反公眾利益。如果牌照

法庭認為持牌人不再是適當人選，或持牌人已嚴重違反牌照的

任何條件，可撤銷其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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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發展  
 
15.  政府當局將於 2016年 4月 11日的會議上，向財經事務委
員會簡介對放債人及中介公司現行規管安排所進行的檢討。  
 
 
相關文件  
 
16.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6年4月8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4年12月17日  謝偉俊議員提出有

關規管財務中介公

司的書面質詢  
 

議事錄  
 
 

2015年 5月 13日  黃國健議員提出有
關以未繳付補價的

居者有其屋計劃 (下
稱 "居屋 ")單位借取
按揭貸款的書面質

詢  
 

議事錄  

2015年 6月 15日  政府當局就麥美娟
議 員 於 2015年 4月
20日發出與持牌放
債人相關的事宜的

函件，所作的書面回

覆  
 

麥美娟議員的函件 (只備
中文本 ) 
( 立 法 會 CB(1)955/
14-15(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的回覆  
( 立 法 會 CB(1)955/
14-15(02)號文件 ) 
 

2015年 6月 17日  麥美娟議員提出有
關對財務中介公司

的規管的口頭質詢  
 

議事錄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41217-translate-c.pdf#nameddest=wrq22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41217-translate-c.pdf#nameddest=wrq22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50513-translate-c.pdf#nameddest=wrq11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50513-translate-c.pdf#nameddest=wrq11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5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5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5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5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5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55-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55-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50617-translate-c.pdf#nameddest=orq01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50617-translate-c.pdf#nameddest=orq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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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5年 7月 6日  房屋事務委員會討

論未補價居屋單位

重新按揭事宜  
 

政府當局的文件  
( 立 法 會 CB(1)1037/
14-15(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263/14-15
號文件 ) 
 
跟進文件  
( 立 法 會 CB(1)1192/
14-15(01)號文件 ) 
 

2015年11月11日  麥美娟議員提出有
關放債人及財務中

介公司的經營手法

的口頭質詢  
 

議事錄  
 
 

2015年12月16日  梁繼昌議員提出有
關使用令人混淆名

稱的財務中介公司

的口頭質詢  
 

議事錄  
 
 

2016年 2月 15日  政府當局向財經事
務委員會簡介 2016
年施政報告內的相

關政策措施  
 

政府當局的文件  
( 立 法 會 CB(1)440/
15-16(03)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50706cb1-1037-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50706cb1-1037-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507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507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50706cb1-119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50706cb1-119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51111-translate-c.pdf#nameddest=orq04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51111-translate-c.pdf#nameddest=orq04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51216-translate-c.pdf#nameddest=orq02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51216-translate-c.pdf#nameddest=orq02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60215cb1-440-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60215cb1-440-3-c.pdf

